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板橋簡易庭小額民事判決

114年度板小字第155號

原      告  楊鎬宇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被      告  簡孟琦  

0000000000000000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定金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3年3月24日言

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新臺幣壹仟元由原告負擔。

　　理由要領

一、原告起訴主張：原告因有租屋需求，故透過租屋網站向被告

承租臺北市○○區○○路0段00號5樓之房屋（下稱系爭房

屋），並於民國113年1月25日下午3時相約看屋。原告先前

於租屋網站查看系爭房屋租金為新臺幣（下同）9,899元，

當日原告即交付訂金9,000元予被告後，並簽有收據乙紙；

詎被告翌日竟向原告改稱每月租金改為10,500元，顯已於租

屋網站上所刊登之內容不符，原告並未同意變更租金10,500

元以承租系爭房屋；是本件被告先以欺瞞之方式欺騙，原告

方交付該定金，被告竟於事後謊稱係因原告不願承租系爭房

屋解約，故將定金依約沒收，迄今被告仍不退還上開定金。

故本件顯係被告具有可歸責之事由，爰依民法有關定金之法

律關係提起本訴，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9,000元，及自

支付命令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

息。　

二、被告則以：伊本身職業為房屋仲介，兩造曾於113年1月25日

至系爭房屋看房，且有交付訂金9,000元，對當時於租房網

站上租金價格是為每月9899元之事實不爭執；惟當時係因原

告表示是他一個人要住，所以伊才收取該筆9,000元款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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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告事後又稱要兩個人住，因此伊有跟原告表示要跟房東確

認，因此沒有確定租屋價格是多少；本件租賃議約過程都是

依照公司規定處理也都有跟原告說明一人租房及加住一人之

費用，原告也曾以電話表示同意，所以才約隔天簽約，但隔

天原告又立即反悔；上開9,000元之款項，伊是當下是幫房

東收訂金，再繳回公司，由公司交給房東等詞。並聲明：原

告之訴駁回。

三、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

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亦定有明文。復債之關係，僅存在

於特定之債權人與債務人之間，除法律另有規定外，並無拘

束第三人之效力（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2181號判決意

旨參照）。經查：

　㈠參原告所提收據所示，其上已載明有「貳捌房屋」之字樣，

其收據右側亦記載「公司聯」、「客戶聯」、「屋主聯」等

字（見本院卷第53頁）；又依被告所提出之員工在職證明書

（見本院卷第65頁）及貳捌房屋租賃仲介委託書所載：「乙

方（即貳捌房屋股份有限公司）依本契約代為收取定金，甲

方應依照約定時間出面與承租方，簽訂書面租賃契約」（見

本案卷第67頁），是本件被告所述其為訴外人貳捌房屋股份

有限公司之受僱人，其僅為代為收取定金等節，並非無據，

洵屬可採。

　㈡是原告既以契約之法律關係為請求，契約之效力自僅存在於

契約當事人間，則被告非契約之當事人，亦非具受領原告交

付定金之人；且原告亦無提出其他舉證證明被告仍實際受有

該筆款項之利益。是依債之相對性原則，原告本於定金之法

律關係，請求被告返還所受領之利益即訂金9,000元，顯亦

非有據，應不予准許。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定金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返還9,000

元，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8　　日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板橋簡易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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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　官　白承育

以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

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

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9　　日

　　　　　　　　　　　　　書記官　林祐安

01

02

03

04

05

06

07

第三頁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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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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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ckground: #F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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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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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板橋簡易庭小額民事判決
114年度板小字第155號
原      告  楊鎬宇  




被      告  簡孟琦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定金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3年3月24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新臺幣壹仟元由原告負擔。
　　理由要領
一、原告起訴主張：原告因有租屋需求，故透過租屋網站向被告承租臺北市○○區○○路0段00號5樓之房屋（下稱系爭房屋），並於民國113年1月25日下午3時相約看屋。原告先前於租屋網站查看系爭房屋租金為新臺幣（下同）9,899元，當日原告即交付訂金9,000元予被告後，並簽有收據乙紙；詎被告翌日竟向原告改稱每月租金改為10,500元，顯已於租屋網站上所刊登之內容不符，原告並未同意變更租金10,500元以承租系爭房屋；是本件被告先以欺瞞之方式欺騙，原告方交付該定金，被告竟於事後謊稱係因原告不願承租系爭房屋解約，故將定金依約沒收，迄今被告仍不退還上開定金。故本件顯係被告具有可歸責之事由，爰依民法有關定金之法律關係提起本訴，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9,000元，及自支付命令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則以：伊本身職業為房屋仲介，兩造曾於113年1月25日至系爭房屋看房，且有交付訂金9,000元，對當時於租房網站上租金價格是為每月9899元之事實不爭執；惟當時係因原告表示是他一個人要住，所以伊才收取該筆9,000元款項，原告事後又稱要兩個人住，因此伊有跟原告表示要跟房東確認，因此沒有確定租屋價格是多少；本件租賃議約過程都是依照公司規定處理也都有跟原告說明一人租房及加住一人之費用，原告也曾以電話表示同意，所以才約隔天簽約，但隔天原告又立即反悔；上開9,000元之款項，伊是當下是幫房東收訂金，再繳回公司，由公司交給房東等詞。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亦定有明文。復債之關係，僅存在於特定之債權人與債務人之間，除法律另有規定外，並無拘束第三人之效力（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2181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
　㈠參原告所提收據所示，其上已載明有「貳捌房屋」之字樣，其收據右側亦記載「公司聯」、「客戶聯」、「屋主聯」等字（見本院卷第53頁）；又依被告所提出之員工在職證明書（見本院卷第65頁）及貳捌房屋租賃仲介委託書所載：「乙方（即貳捌房屋股份有限公司）依本契約代為收取定金，甲方應依照約定時間出面與承租方，簽訂書面租賃契約」（見本案卷第67頁），是本件被告所述其為訴外人貳捌房屋股份有限公司之受僱人，其僅為代為收取定金等節，並非無據，洵屬可採。
　㈡是原告既以契約之法律關係為請求，契約之效力自僅存在於契約當事人間，則被告非契約之當事人，亦非具受領原告交付定金之人；且原告亦無提出其他舉證證明被告仍實際受有該筆款項之利益。是依債之相對性原則，原告本於定金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返還所受領之利益即訂金9,000元，顯亦非有據，應不予准許。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定金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返還9,000元，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8　　日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板橋簡易庭
　　　　　　　　　　　　　法　官　白承育
以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9　　日
　　　　　　　　　　　　　書記官　林祐安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板橋簡易庭小額民事判決

114年度板小字第155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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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      告  簡孟琦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定金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3年3月24日言

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新臺幣壹仟元由原告負擔。

　　理由要領

一、原告起訴主張：原告因有租屋需求，故透過租屋網站向被告

    承租臺北市○○區○○路0段00號5樓之房屋（下稱系爭房屋），

    並於民國113年1月25日下午3時相約看屋。原告先前於租屋

    網站查看系爭房屋租金為新臺幣（下同）9,899元，當日原

    告即交付訂金9,000元予被告後，並簽有收據乙紙；詎被告

    翌日竟向原告改稱每月租金改為10,500元，顯已於租屋網站

    上所刊登之內容不符，原告並未同意變更租金10,500元以承

    租系爭房屋；是本件被告先以欺瞞之方式欺騙，原告方交付

    該定金，被告竟於事後謊稱係因原告不願承租系爭房屋解約

    ，故將定金依約沒收，迄今被告仍不退還上開定金。故本件

    顯係被告具有可歸責之事由，爰依民法有關定金之法律關係

    提起本訴，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9,000元，及自支付命

    令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則以：伊本身職業為房屋仲介，兩造曾於113年1月25日

    至系爭房屋看房，且有交付訂金9,000元，對當時於租房網

    站上租金價格是為每月9899元之事實不爭執；惟當時係因原

    告表示是他一個人要住，所以伊才收取該筆9,000元款項，

    原告事後又稱要兩個人住，因此伊有跟原告表示要跟房東確

    認，因此沒有確定租屋價格是多少；本件租賃議約過程都是

    依照公司規定處理也都有跟原告說明一人租房及加住一人之

    費用，原告也曾以電話表示同意，所以才約隔天簽約，但隔

    天原告又立即反悔；上開9,000元之款項，伊是當下是幫房

    東收訂金，再繳回公司，由公司交給房東等詞。並聲明：原

    告之訴駁回。

三、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

    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亦定有明文。復債之關係，僅存在

    於特定之債權人與債務人之間，除法律另有規定外，並無拘

    束第三人之效力（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2181號判決意

    旨參照）。經查：

　㈠參原告所提收據所示，其上已載明有「貳捌房屋」之字樣，

    其收據右側亦記載「公司聯」、「客戶聯」、「屋主聯」等

    字（見本院卷第53頁）；又依被告所提出之員工在職證明書

    （見本院卷第65頁）及貳捌房屋租賃仲介委託書所載：「乙

    方（即貳捌房屋股份有限公司）依本契約代為收取定金，甲

    方應依照約定時間出面與承租方，簽訂書面租賃契約」（見

    本案卷第67頁），是本件被告所述其為訴外人貳捌房屋股份

    有限公司之受僱人，其僅為代為收取定金等節，並非無據，

    洵屬可採。

　㈡是原告既以契約之法律關係為請求，契約之效力自僅存在於

    契約當事人間，則被告非契約之當事人，亦非具受領原告交

    付定金之人；且原告亦無提出其他舉證證明被告仍實際受有

    該筆款項之利益。是依債之相對性原則，原告本於定金之法

    律關係，請求被告返還所受領之利益即訂金9,000元，顯亦

    非有據，應不予准許。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定金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返還9,000元

    ，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8　　日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板橋簡易庭

　　　　　　　　　　　　　法　官　白承育

以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9　　日

　　　　　　　　　　　　　書記官　林祐安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板橋簡易庭小額民事判決

114年度板小字第155號

原      告  楊鎬宇  





被      告  簡孟琦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定金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3年3月24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新臺幣壹仟元由原告負擔。

　　理由要領

一、原告起訴主張：原告因有租屋需求，故透過租屋網站向被告承租臺北市○○區○○路0段00號5樓之房屋（下稱系爭房屋），並於民國113年1月25日下午3時相約看屋。原告先前於租屋網站查看系爭房屋租金為新臺幣（下同）9,899元，當日原告即交付訂金9,000元予被告後，並簽有收據乙紙；詎被告翌日竟向原告改稱每月租金改為10,500元，顯已於租屋網站上所刊登之內容不符，原告並未同意變更租金10,500元以承租系爭房屋；是本件被告先以欺瞞之方式欺騙，原告方交付該定金，被告竟於事後謊稱係因原告不願承租系爭房屋解約，故將定金依約沒收，迄今被告仍不退還上開定金。故本件顯係被告具有可歸責之事由，爰依民法有關定金之法律關係提起本訴，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9,000元，及自支付命令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則以：伊本身職業為房屋仲介，兩造曾於113年1月25日至系爭房屋看房，且有交付訂金9,000元，對當時於租房網站上租金價格是為每月9899元之事實不爭執；惟當時係因原告表示是他一個人要住，所以伊才收取該筆9,000元款項，原告事後又稱要兩個人住，因此伊有跟原告表示要跟房東確認，因此沒有確定租屋價格是多少；本件租賃議約過程都是依照公司規定處理也都有跟原告說明一人租房及加住一人之費用，原告也曾以電話表示同意，所以才約隔天簽約，但隔天原告又立即反悔；上開9,000元之款項，伊是當下是幫房東收訂金，再繳回公司，由公司交給房東等詞。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亦定有明文。復債之關係，僅存在於特定之債權人與債務人之間，除法律另有規定外，並無拘束第三人之效力（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2181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

　㈠參原告所提收據所示，其上已載明有「貳捌房屋」之字樣，其收據右側亦記載「公司聯」、「客戶聯」、「屋主聯」等字（見本院卷第53頁）；又依被告所提出之員工在職證明書（見本院卷第65頁）及貳捌房屋租賃仲介委託書所載：「乙方（即貳捌房屋股份有限公司）依本契約代為收取定金，甲方應依照約定時間出面與承租方，簽訂書面租賃契約」（見本案卷第67頁），是本件被告所述其為訴外人貳捌房屋股份有限公司之受僱人，其僅為代為收取定金等節，並非無據，洵屬可採。

　㈡是原告既以契約之法律關係為請求，契約之效力自僅存在於契約當事人間，則被告非契約之當事人，亦非具受領原告交付定金之人；且原告亦無提出其他舉證證明被告仍實際受有該筆款項之利益。是依債之相對性原則，原告本於定金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返還所受領之利益即訂金9,000元，顯亦非有據，應不予准許。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定金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返還9,000元，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8　　日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板橋簡易庭

　　　　　　　　　　　　　法　官　白承育

以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9　　日

　　　　　　　　　　　　　書記官　林祐安



